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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學分抵免規定 

 

 

93年 11月 5 日九十三學年度上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93年 11月 22日 高市教一字第○九三○○三七六八六號函核備 

96年 10月 16日 96學年度上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9年 8月 30日 10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 108年 6月 1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7314B號令修正發布之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六條及第十八條訂定。 

二、學生符合下列資格且持有證明者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新生。 

  (二)轉學生。 

  (三)復學生。 

  (四)重讀生。 

三、學生取得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採認之國外學歷，

其在國外所修之科目，經學校審查符合課程綱要要求，亦得依本規定辦理。 

四、學分抵免原則： 

  (一)科目名稱、內容均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五、不同學分之互抵原則：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可補修該科不足之學分數或以內容相近之科目學分補足。 

六、學分抵免之申請以一次為限，並依下列作業程序辦理： 

  (一)合於申請學分抵免學生，須於學籍異動當學期開學日後一週內，檢具原

就讀學校開立之修業證明書正本一份或成績證明相關文件，親至註冊組

填寫學分抵免申請表辦理。 

  (二)學分抵免審查項目，必要時得以筆試、口試或實作等方式評定之。 

  (三)如遇不易判定是否抵免學分之科目，得由教務處註冊組召集本校各領域

召集人組成臨時編組進行商討。 

  (四)學生得於接獲抵免結果通知後一週內提出申覆，以一次為限，逾期不受

理。 

七、成績登錄原則： 

  (一)獲准學分抵免之科目成績，以原修科目成績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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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抵免科目學分為補修，採原修科目成績及補修科目成績之學分數加權比

例計算登錄。 

  (三)經辦理學分抵免之科目如重複修習將不計算於畢業學分內。 

八、學分抵免之實施： 

  (一)獲准學分抵免之學生仍須隨班上課，違者依照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

充規定處理。 

  (二)學生得免參加已學分抵免之學科定期評量，該學科成績亦不列入學期總

成績。 

九、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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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學分抵免申請表 

 

一、請先參閱「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學分抵免規定」。 

二、申請學分抵免者請檢具原就讀學校開立之修業證明書正本一份或成績證明相關文件，依序裝訂於左上角後交回。 

三、本表核定後列印抵免清單副知學生，請妥善保存俾利查考。 
四、以下灰色欄位請學生確實填寫完整，資料不齊恕不受理申請。若因填寫錯誤或漏填造自身權益受損，敬請自行負責。 
五、學生得於接獲抵免結果通知後一週內提出申覆，以一次為限，逾期不受理。 

入學學年度：̱ ˍ學年度第ˍˍ學期    申請學年度：̱ ˍ 學年度第ˍˍ 學期  全ˍ  頁第ˍ  頁 

班   別 學  號 姓  名 身份別 

年    班   
□ 本年度新生 
□ 本年度轉學生 

原就讀學校 原就讀學校科別 原就讀學制 

 科       年     班 □高中    □五專 

原修習科目 擬抵免科目            擬抵免科目之開課單位主管審查意見 

年
級
學
期 

科目名稱 
學
分 

成
績 

科目名稱 

年
級
學
期 

必
選
修
別 

學
分 

同意與否 可抵免學分數 開課單位 
主管簽章 

 
          

 

 
          

 

 
          

 

 
          

 

 
          

 

           

           

 
          

 

學生填妥以上資料，並於下列申請人簽名欄位簽名後，送教務處註冊組核辦。 

註冊組長  

註 冊 

組 

承 辦 

 

共計准予 

抵免＿＿＿＿學分 

申請
人簽
名 

本人       確認以上所填各項

資料無誤。申請日期：ˍ 年ˍˍ月ˍˍ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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